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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3/2021_2022__E9_9D_9E_E

5_AF_BF_E9_99_A9_E7_c50_83941.htm 今年四月在厦门召开的

国际精算研讨会上，保监会提出：决定借鉴寿险精算制度建

设的基础上，在一到两年的时间内建立财产保险和再保险的

精算体系。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非寿险精算国际研讨会”

更是使“非寿险精算”这个陌生名词在媒体频频出现，为国

人所关注。然而，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正在悄悄推进的我

国机动车辆保险的改革。根据保监会有关文件的规定：2003

年1月1日将彻底改变目前机动车辆保险由政府监管部门统一

制定条款和费率的管理模式，采用由各家保险公司自主开发

产品，自主定价的新型管理体系。从这个角度看，作为机动

车辆保险定价基础的非寿险精算，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受

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无疑，非寿险精算

技术的引进将对我国的保险业，特别是非寿险业的健康发展

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但如同一切国外先进技术一样，我

们在引进的同时应当注意把握技术的理论基础及其实质，将

其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使这些技术能够实现“本土化

”改造，为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服务。为此，笔者就在我国应

用非寿险精算技术提出几点思考：一） 导入精算的观念比技

术更重要 在我国保险业市场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突出问

题就是市场的恶性竞争，尤其是机动车辆保险市场。去年开

始的广东、深圳地区的机动车辆保险改革试点，对市场进行

了适度的开放，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但是，改革

中也出现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如个别公司的“高台跳水



”现象；新车市场的“二折现象”；中介机构恶意炒作现象

等等。透过这些现象，我们不难看出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

在推进我国保险市场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存在的改革不配套问

题，即在培育和发展市场的过程中没有相应地进行价格体系

的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的车险产品和定价采用的是由政府

部门统一管理的模式，且价格体系具有风险要素较少、风险

分类较粗，定价过于简单和粗放的特点。在这种统一和单一

定价体系下，忽视了不同客户群在风险特征和风险水平上的

差异，忽视了不同地区之间风险的现实差异，忽视了不同的

经营主体之间经营水平的差异，导致机动车辆保险产品的价

格与价值出现两个方向的严重背离，既而引发了一系列市场

问题，如：一些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

现象愈演愈烈；保险人在经营和管理上具有较大的盲目性和

被动性；不法中介机构则乘机炒作，牟取暴利；监管部门也

难以进行有效和合理监管。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一些市场

行为，是一个经营与管理的问题，但究其原因则是观念问题

，是现行的定价体系导致经营观念上的“价值缺位”。在这

样的经营环境下，一些经营主体、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没有

，也难以建立正确的价值价格观念，其结果对于我国机动车

辆保险业务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和基础性的破坏。 为此

，在我国加入WTO背景下，在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时

期将非寿险精算技术引入我国，其意义绝非仅仅是解决定价

层面的技术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解决整个行业在经营和管理

中的观念这一带有基础性的问题。通过非寿险精算技术实现

对于保险产品价值的量化分析，使从业人员真正认识到保险

产品同样有其价值所在，保险经营同样应当遵循价值价格这



一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因为，它是决定竞争，乃至企业生

存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保险产品的经营过程中，在市场竞争

的过程中，价格可能在短时间内背离价值，但不可能长期背

离价值，否则，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保险公司要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实现长期、健康的发展，就必须实现

科学和严格的经营与管理，其中科学和动态的定价管理体系

是基础。通过对于风险保费、费用附加和利润（风险）附加

的掌握和管理，在对于数据积累的基础上，运用非寿险精算

技术，实现对于每个险种、每个地域、每个时期、每个经营

单位的盈亏平衡点进行有效、动态的控制，使确定的价格能

够反映保险公司经营保险产品的实际价值，以体现保险经营

过程中对于社会的公平性和对于投资者的盈利性，是确保我

国保险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